
通海县林业和草原部门 2023 年预算重点
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一）
一、项目名称

森林草原防火专项经费

二、立项依据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和党和

国家机构改革的总体要求，按照“山山有领导，段段有人管，

重点有人盯，责任全覆盖”的要求全面推行山林长制和网格化

管理，加大森林草原资源保护力度，努力减少森林草原火灾

发生，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不断提高森林覆盖率和林木

蓄积量，实现林业“双增”目标。根据《森林防火条例》《云南

省森林防火条例》《玉溪市森林防火条例》《通海县人民政府

办公室关于印发通海县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的通知》（通

政办发〔2020〕53号）等文件精神，以林长制为抓手，全面

做好森林火灾防控工作，按照网格化管理要求，层层落实森

林草原防火工作责任，切实消除火灾隐患，加强宣传教育、

加强预警监测，加大科技投入、加强火源管理，开展武装巡

护，加大火案查处，加大森林防火基础设施特别是森林防火

通道建设，实现全年无重大及以上森林火灾，完成市政府下

达我县的森林防火工作目标任务，即年森林火灾受害率控制

在 0.90‰以内，森林火灾 24小时扑灭率不低于 99.00%，年

森林火灾查处率不低于 85.00％。



三、项目实施单位

通海县林业和草原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通海县林业和草原局负责森林防火宣传教育、防火监测

预警、督促检查；森林草原防火巡护、火源管理、基础设施

建设等工作。成立以县人民政府分管副县长为指挥长，县林

草局局长为常务副指挥长；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县林草局

分管副局长，县应急局分管副局长为副指挥长；林草、应急、

财政等相关单位为成员单位的指挥机构，切实保证森林防火

工作的有序开展。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在县自然灾害应

急管理委员会的统一领导、指挥协调下，负责全县森林草原

防灭火有关工作，在上级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的统一领

导、指挥下，配合做好特别重大、重大森林草原火灾应急处

置工作；组织实施森林草原火灾应急处置工作，指导各乡镇

（街道）及有关部门开展森林草原火灾应急处置等工作。

项目实施主体责任明确，防火股股长王廷负责防火股全

面工作，指导、协调、监督、检查全县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

岳从绍负责森林防火项目方案、可研的编制、指导、监管工

作，承担森林火灾保险业务；杨丽梅负责火情、火灾及相关

工作情况统计、上报；钱晓慧负责森林防火宣传教育、信息

简报编写工作，拟定宣传教育方案、计划，收集、整理、编

纂宣传资料；李勇负责扑火物资和通信设备管理及通讯器材

维修等，普应发承担森林草原防火值班联络任务，熟练掌握

地理信息指挥系统、视频监控系统、护林员卫星定位管理系



统的操作和使用。

五、项目实施内容

森林防火宣传教育、防火监测预警、督促检查；森林草

原防火巡护、火源管理、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

六、资金安排情况

根据通海县人民政府 2015 年 12 月 29 日第 46 期通海县

人民政府第二十次常务会议纪要，“同意在 2015 年安排森

林防火经费 150.00 万元的基础上新增森林防火经费预算

60.00万元”，共计 210.00万元；2020年因林草局职责职能

转变，扑火划由应急局负责，2023 年县级预算安排 100.00

万元，专项用于森林火情、火灾预测预报，信息指挥系统、

通讯系统、视频监控系统、护林员定位管理系统等信息畅通，

乡镇（街道）防火补助，应急扑救保障、防火告知书宣传印

刷等支出。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一）2022年 12月组织全县森林防火业务骨干业务培

训，贯彻落实各项措施，抓实各项工作落实。

（二）2022年 12月 12月为森林防火宣传月，印制《森

林草原防火安全告知书》《入山须知》宣传单，定制五彩旗

并发放乡镇、街道和有关单位，制定宣传计划，组织开展森

林草原防火宣传。

（三）2023 年 1～3 月强化组织领导，先后组织召开专

题会议切实抓牢抓细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加强乡镇、街道森



林防火督促检查，促进各项森林防火防控措施落实到位。做

好灭火机具、防火车辆维修，做好火情、火灾预测预报，开

展森林防火扑火人员值班等工作，下达各乡镇（街道），秀

山西山公园森林防火专项经费补助。

（四）2023 年 4～6 月抓项目打基础，全力提升防控能

力建设，主要对预警监测系统、信息指挥系统和基础设施建

设等设施设备进行维护保养，加大防火通道、检查站、灭火

水池（窖）等基础设施规划建设。2023年 1～6月属防火期，

3-5 月高风险期，保证防火物资购置到位，做好后勤物资保

障。

（五）按照“山山有领导、段段有人管、重点有人盯、责

任全覆盖“总体部署，加强森林资源保护。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实施，实现森林草原防火“预防为主，积极消灭”

的工作方针，实现“打早、打小、打了”的森林草原防火目标，

实现全年无重大及以上森林火灾，完成市政府下达的目标任

务；实现绩效目标-产出指标（数量指标-完成全县森林草原

面积 60.64 万亩，预防、监测、扑救，管护任务完成率达

100.00%；时效指标-年森林火灾当日扑灭率≥99.00％；社会

效益指标-年森林火灾查处率≥85.00%，生态效益指标-年森林

火灾受害率≤0.90‰；社会效益指标-重大以上森林火灾发生

率=0次，预警监测覆盖率≥85.00%；满意度指标-林农对森林

防火工作满意度≥90.00%为绩效目标）。通过森林草原防火经



费的投入，对森林草原防火信息系统、监测系统进行维护，

安排乡镇森林草原防火经费；保证基层预防、扑救、保障三

大体系建设和日常防灭火工作顺利进行，有效预防和扑救森

林草原火灾；全面提升森林草原火灾的综合防控能力，有力

地保护森林草原资源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项目二）

一、项目名称

森林火灾保险项目县级配套补助资金

二、立项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农业保险条例》《中央

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云南省林业厅云南省财

政厅云南省保监局关于印发森林火灾保险方案》（云林联发

〔2011〕38号），《玉溪市森林火灾保险实施方案》(玉林发

〔2020〕22号)等规定，在 2011年起有关州市试点的基础上，

全省全面推行森林火灾保险制度。

三、项目实施单位

通海县林业和草原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通海县林业和草原局组织对全县公益林 40.59万亩、商

品林 19.25万亩进行投保。单位成立领导小组，单位领导负

责人任组长，各科室负责人任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



县林业和草原局，由文自录兼任办公室主任，王廷兼任办公

室副主任。项目实施主体责任明确，防火办主任王廷负责落

实火灾保险投保、资金申报；岳从绍负责森林火灾保险的宣

传、引导林权所有者积极参与森林火灾保险，并监督、指导、

督促承保公司做好投保、理赔、防灾防损等；杨丽梅名负责

火灾保险数据统计上报。

五、项目实施内容

通海县林业和草原局组织对全县公益林 40.59万亩、商

品林 19.25万亩进行投保，支及时付中标保险公司保费；配

合保险公司完成查勘定损、预付赔款；指导受林权所有者灾

后恢复造林工作。

六、资金安排情况

通海县林业和草原局组织对全县 40.59 万亩公益林，

19.25万亩商品林进行投保，投保的单价 0.40元/亩，总保费

23.94万元。保费由三级承担，其中：公益林中央承担 50.00%，

省级承担 25.00%，市县各承担 12.50%；商品林中央承担

30.00%，省级承担 32.50%，市县各承担 11.25%。县级配套

公益林 12.50%，保费 2.03万元，县级配套商品林 11.25%，

保费 0.96万元，中央省市县合计 26.93万元（县级配套 3.00

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一）严格执行商品林投保相关政策规定。坚持“愿保尽

保”的原则，最大化保护林农利益。



（二）积极组织协调好各乡镇街道林业站全力配合承保

公司开展投保面积核对工作。

（三）做好日常森林火灾保险工作信息的收集和工作台

账整理。

（四）加强项目管理，注重效果。在关注资金投入和使

用过程的同时，更加注重项目资金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着

力提高防灾减灾效果森林防火工作规章制度，目标管理责任

制。

（五）强化灾后赔款使用监督管理。建立相应的森林火

灾保险保险赔款使用管理约束机制，加强监督管理，确保公

益林保险赔偿资金用于灾后恢复造林。商品林保险赔款直接

兑付到林业经营者，监督其恢复造林。受灾林木灾后恢复造

林原则上应在原地进行，须于收到赔款后 2年内全部完成，

任何单位、组织、个人不得截留、挪用、私分公益林、商品

林保险赔偿金，确保保险赔款真正用于灾后恢复造林，实现

生态得以保护的目的。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实施，实现生态得保护，林业经营者得实惠，

政府得民心，为灾后生态恢复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确保受

害森林资源尽快得到修复。

（项目三）

一、项目名称

通海县林业生态保护建设（结转结余）项目



二、立项依据

根据云财综〔2007〕42号转发《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林

业厅关于森林植被恢复费使用管理的补充通知》中第二条：

森林植被恢复费实行专款专用，专项用于林业主管部门组织

的植树造林、森林植被恢复，包括调查规划设计、整地、造

林、抚育、护林防火、病虫害防治、森林资源管护等开支，

不得用于平衡预算、截留或挪作他用。根据补充通知第二条

第一点可以用于“调查规划设计支出”，第二点可以用于“造林

支出”；第三点“护林防火支出”，第四点“病虫害防治支出”，

第五点“资源管护支出”。

森林植被恢复费是按照谁审批谁预收的原则，省级审批

由省级收取，市级审批由市级收取。省市收取后，省级按

60.00%比例、市级按80.00%比例返还被占用、征用林地所在

地。

项目符合林业和草原局三定方案中职责职能：负责林业

和草原及其生态保护修复的监督管理、组织林业和草原生态

保护修复和造林绿化工作；负责森林、草原、湿地资源的监

督管理、监督管理荒漠化防治工作；负责陆生野生动植物资

源监督管理，以及陆生野生动物栖息地调查、管理；负责监

督管理各类自然保护地；负责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有关要

求，组织编制森林和草原火灾防治规划和防护标准并指导实

施，组织实施森林和草原火灾防护标准等工作。

三、项目实施单位

通海县林业和草原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林业生态保护建设项目是 2023 年预计单位资金（省返

森林植被恢复费、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经费等）625.88万元，

主要用于支付我县实施的森林防火通道建设补助、2021-2023

年异地森林植被恢复造林款、通海县城乡绿化美化三年行动

苗木款及调运费、林草湿调查监测、林地保护利用、陆生野

生动物收容救助处置、通海县村庄绿化、集镇绿化状况调查

技术服务等项目款。

为加强对项目工作的领导，做好异地植被恢复造林，通

海县城乡绿化美化三年行动苗木款及调运，森林防火通道建

设补助，林草湿调查监测暨森林督查技术服务，林地保护规

划、自然保护区建设，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等工作，确保项目

能够按期完成，保障资金安全、合规使用，特成立项目领

导小组，单位领导负责人任组长，各科室负责人任成员。领

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林业和草原局，由副局长高家春兼任

办公室主任，代体能兼任办公室副主任。领导小组负责实施

项目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

的组织协调、督促检查、统计调度等。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一）森林病虫害防治，重点防治小蠹虫及红火蚁入侵

治。

（二）森林防火通道建设。

（三）2021-2023年异地森林植被恢复造林、通海县城

乡绿化美化三年行动苗木调运。



（四）林草湿调查监测、林地保护利用、陆生野生动物

收容救助处置、通海县村庄绿化、集镇绿化状况调查技术服

务等项目。

项目建成后，可使我县森林植被得到恢复，物种结构更

趋于合理，森林后备资源得到丰富，便于形成比较理想的森

林群落，增强了森林生态防护功能。以上项目总体目标达到

植被恢复造林 689.38亩；完成林业有害生物红火蚁入侵及小

蠹虫防治；完成制上报林草湿调查监测、自然保护区、森林

防火通道、异地森林植被恢复造林、绿美行动等项目工作和

新一轮林地保护利用规划任务。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3年预计省返我县森林植被恢复费、林业有害生物防

治经费等，计划投入 625.88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一）2023年 10月完成造林面积 689.38亩（2021年异

地植被恢复造林检查验收面积 100亩，2022年异地植被恢复

造林检查验收面积 100亩，森林火灾迹地更新 450亩，生态

修复造林 39.38亩数）检查验收任务。

（二）2022 年 12 月 1 日～2023 年 6 月 15 日是森林草

原防灭火期，需做好防火宣传、培训、应急物资、乡镇防火

督查，落实森林防火通道建设等工作，森林防火通道建设

2023 年 1 月开始，2023 年 6 月结束，防火通道维修、新建

工作。



（三）2023 年 5～6 月，开展林草湿调查监测暨森林督

查，将市局移交的遥感影像、遥感变化图斑、数据库等资料

及时分发给各乡（镇、街道）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组织

技术力量对乡（镇、街道）进行培训；2023年 6～8 月，现

地核查：对疑似森林、林地、湿地面积增减变化图斑调查核

实；森林蓄积变化图斑调查核实；湿地变化斑块调查核实；

完成外业质量检查；森林督查自查结果上报。

（四）2023年 8～10月抓项目打基础，林地保护规划工作

收集资料及对辖区内乡镇街道相关人员进行培训。2023 年

12月至次年 4月现地验证，次年 5月 30日提交成果报告。

（五）2023 年 1 月～12 月完成国家级林业有害生物防治

中心测报点监测、宣传、培训工作，做好小蠹虫的防治，红

火蚁的排查等工作。

（六）2023 年 1 月～12 月积极与财政协调，争取按时拨

付欠拨工程款，其中：做好省返森林植被费申请拨付，完成

历年欠拨异地植补恢复造林、森林防火通道建设工程款支

付。

八、项目实施成效

项目的实施对阻隔森林火灾发生，及时掌握森林、湿地

资源的动态变化，按时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及时上报

相关成果；实现林业生态造林，实现全年无重大及以上森林

草原火灾；恢复森林植被，使项目区域内的生态环境质量不

因项目建设而下降；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保



障林业草原可持续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一项重要性公

益事业和基础事业。

通海县林业和草原局

2023年 2月 8日


